北京市大兴区水务局及下属单位综合

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
	序号
	部门名称
	收费单位名称
	单位性质
	收费项目
	收费性质
	服务内容

或涉及事项
	收费标准
	标准制定

方式及部门
	政策依据
	备注

	1
	北京市大兴区水务局
	北京市大兴区水务工程建设与管理事务中心
	事业单位
	污水处理费
	行政事业性收费
	由排水单位和个人缴纳并专项用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、运行和污泥处理处置的资金。
	非居民：3元/吨， 居民：1.36元/吨; 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按1.36元/吨征收
	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	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水务局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<北京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京财农〔2014〕1408号）
《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北京市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的通知》（京发改〔2014〕865号）
《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调整北京市非居民用水价格的通知》（京发改〔2016〕612号）
	

	2
	北京市大兴区水务局
	北京市大兴区水务局本级
	行政单位
	水土保持补偿费
	行政事业性收费
	水土保持补偿费专项用于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，专项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。
	2016年6月1日-2017年6月30日开工的，按2元/平方米或2元/立方米计征 2017年7月1日-2021年8月31日开工的，按1.4元/平方米或1.4元/立方米计征 2021年9月1日及以后开工的，按0.3元/平方米或0.3元/立方米计征
	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北京市财政局、北京市水务局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

《北京市水土保持条例》

《北京市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管理办法》（京财农[2016]506号）       《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北京市财政局、北京市水务局关于降低本市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京发改〔2021〕1271号）
	原执收单位为北京市大兴区水务局本级,自2021年1月1日起，水土保持补偿费划转由税务部门征收。


